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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“晨会”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推行用好安全生产“晨会”制度，及时传

达国家、省、市政府部门及济南能源集团涉及安全生产的有关文

件、会议精神，常态化分析查找、防范化解安全隐患点，督促济

南市济阳新城供热有限公司职工绷紧安全弦，最大限度消除“人

的不安全行为”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安全生产“晨会”的监督管理。

第三条 本制度制定过程中主要参考以下安全生产法律、法

规。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（主席令〔2021〕88

号）

（二）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（2021 年 12 月 3日山东省第

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）

（三）《山东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（山

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57 号）

（四）《山东省企业安全生产“晨会”制度规范（试行）》（鲁

安发〔2022〕4号）

第二章 术语和定义

第四条 采取白班工作制的企业于每天早晨正式开工前召开

的会议，采取连续工作制的企业于每班正式开工前召开的“班前

会”，统称为“晨会”。

第三章 职责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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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公司应根据《山东省企业安全生产“晨会”制度规

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组织召开“晨会”，安全生产管理部门负责人

组织实施。

第六条 “晨会”由各部门根据各自工作特点，以班组或车

间等一线生产经营单位为单元，由带班负责人或班组长主持召开。

第四章 管理内容

第七条 “晨会”召开前应结合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提前进行

必要准备，确保会议质量、效率及效果。

第八条 “晨会”在会议室、值班室或能够保障安全的场所

召开；时间一般不少于 5分钟，工艺复杂、高危作业的班组，时

间可适当延长；“晨会”应保留影像资料，具备监控条件的，应在

监控视频范围内召开“晨会”，以便核查监督。

第九条 所有作业人员必须参加“晨会”，并由本人在会议记

录上签名。

第十条 “晨会”应由班组长或带班负责人组织召开。

供热企业：采暖季（10 月 1日－次年 3月 31 日），以班组为

单位每日召开，非采暖季（4月 1日—9月 30 日）对于班组人数

1人的班组（含正式工、劳务派遣工），可提级由部门代为班组，

由部门负责人结合班组安全会议召开，所有班组人员应认真参加

班前会。

采取连续工作制的企业于每班正式开工前召开。

第十一条 “晨会”组织程序和内容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

容）。

（一）组织会前点名。带班负责人或班组长是晨会的具体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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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人员，应对当班作业人员进行点名，确保无错漏。

（二）检查与会人员状态。通过观察和询问，了解上岗人员

身体、心理和情绪状况，排查安全生产不放心人员。对排查出的

不放心人要有管理措施，安排帮扶人员和顶岗人员。

（三）总结分析昨日工作情况。对昨日工作开展及完成情况

进行简要总结，分享工作中的心得体会，分析存在的问题、注意

事项等。

（四）安排部署任务。传达贯彻上级、企业有关文件、会议

精神和安全生产安排，布置当班工作任务。

（五）组织教育培训。结合工作现场实际和天气情况，针对

每个环节、每道工序、每个作业点强调安全生产注意事项，点评、

解析存在的隐患或可能出现的问题，提出应急措施和整改办法。

（六）强调注意事项。结合当班工作任务，针对当前安全生

产重点工作、岗位注意事项、应知应会知识、工作任务、工艺参

数、防护装备佩戴、应急装备使用等重点内容抽查 2至 3人，结

合同类企业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。

（七）整理资料。“晨会”主要内容、员工签到等资料应齐

全并存档备查。“晨会”记录字迹应整洁清晰，参会人员均应在记

录本上签到且严禁代签。会议结束后，将“晨会”资料及时上传

至“安平台”。

第五章 检查与考核

第十二条 公司应将“晨会”纳入安全生产会议制度体系，

将“晨会”制度落实纳入全年安全生产工作重点内容，并将“晨

会”落实情况纳入职工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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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安全管理部指导各部门有效组织开展晨会，不定

期抽查会议开展、会议记录及安全工作跟进情况。

第十四条 严格落实安全生产“晨会”制度，公司各级安全

管理工作应将此工作纳入日常检查、事件倒查内容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安全生产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。

第十六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标

准的规定执行。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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